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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 月 6 日 15 时 40 分许，位于成都市新津区五津街

道的新津五津长岛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二项目工地，四川国绿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在对该项目污水管道开展检测作业时发

生窒息事故，造成 3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516 万余元。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省委副书

记、省长施小琳，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曹立军等省市领导作出批

示，要求查明原因，切实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曹俊杰，副市长王锋君迅速赶赴现场督导救援工作并就地召

开处置工作会议，部署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善后处置、隐患整

治、舆情导控等工作。在公安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国资委、

应急管理厅指导下，市委市政府、市级相关部门、新津区委区政

府相关负责同志率队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7 月 9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四川省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225号）等法律

法规规定，市政府成立了以分工副秘书长任组长，市应急局主要

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应急局、市人社局、

市总工会等市级有关部门和新津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

成都新津五津长岛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二项目“7·6”较大窒息事

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授权市应急局牵头组织事故

调查。事故调查组分设技术组、管理组、综合组，聘请市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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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市纪委监委

同步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同日，省安委会对该起事故查处

实行挂牌督办。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阅资料、

人员问询、技术鉴定、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

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及责任，

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规进行有限空间

作业、盲目施救，生产经营单位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教育培训、风

险辨识和评估不到位，作业现场失管，有关部门和属地党委政府

职责落实不到位，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项目基本情况

2022 年 7 月，五津长岛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二项目（以下简

称长岛市政工程项目）由成都新津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津城产发公司）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完成立项备案[1]，备案机关为新津区发展和改革局。2024 年 1

月 3 日，该项目在新津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完成建筑施工现场安全

监督备案；2024 年 1 月 25日，该项目开工建设，建设内容及规

模为新建纵二路、纵三路、横二路、横三路、横五路，道路全长

[1] 备案号：川投资备【2207-510132-04-01-277335】FGQB-01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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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9 米，路面宽 16 米；新建 2 号、3 号桥梁，桥梁全长 263.16

米，配套建设雨污、给水、电力、通信、燃气等市政设施（见图

1）。2025 年 5 月，已完成横五路、横二路、纵二路、纵三路雨

污水管道建设、道路底层沥青摊铺；截至 7 月 6 日，施工单位正

在对横三路污水管道进行施工作业，长岛市政工程项目尚未竣工

验收。根据《成都市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

项[2]规定，《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3.5.5、3.5.6 要求以及成都市委编办《关于明确市级涉水市政工

程建设职责任务分工有关事项的通知》相关要求[3]，该项目内建

设的污水管道由新津区公园城市建设局负责安全监督管理。

[2] 《成都市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排水设施的运行维护责任单位，按照下列原则确定：

（一）已移交的市政排水设施，由排水主管部门负责，未移交的以及因施工临时占用的市政排水设施，由建

设单位负责；建设单位因撤销、注销等原因不能管理市政排水设施的，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单位负责，其权利义

务无承受单位的，由原建设单位的主管部门会同排水主管部门协商确定责任单位；

[3]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3.5.5 移交接管交接前应对功能状况和结

构状况进行检查，并应核对竣工资料及相关的地理信息数据。

3.5.6 管渠检查可采用 CCTV 检测、声呐检测、量泥斗检测、潜水检查、反光镜检查、水力坡降检查、染色

检查和烟雾检查等方法。管渠检查方法及适用范围宜符合表 3.5.6的规定。

中共成都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明确市级涉水市政工程建设职责任务分工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

“市住建局负责随新建、改建和扩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同步实施的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城市河道（沟渠）

建设；指导协调随新建、改建和扩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同步实施的给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建设。市水务局负

责河堤、闸坝、水景观、水生态、污水处理厂站（含地埋式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含加压泵站）、污泥处置

设施建设；负责不随新建、改建和扩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同步实施的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给水管网及其

附属设施、城市河道（沟渠）建设。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做好职责范围内涉水市政工程建设相关工作，加强协作

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新津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水务局参照该《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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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岛市政工程平面图

（二）污水管道检测组织实施情况

2025 年 6 月 16日，新津区教育局组织长岛小学筹备组、新

津城产发公司等单位召开研究五津长岛小学项目建设及筹备开

学工作会。6 月 20 日，新津区公园城市建设局作为房屋市政工

程建设项目跟踪、综合协调部门，该局考虑到五津长岛小学及周

边安置房小区 9 月即将投入使用，使用后产生的生活污水需排入

长岛市政工程项目纵三路（事发路段）污水管道。为了保障小学

及安置房小区污水排放，新津区公园城市建设局便与城市污水管

网行业主管部门新津区水务局对接，新津区水务局同意长岛市政

工程项目纵三路污水管道先行并入现有城市污水管网使用，待项

目整体竣工验收后再办理移交[4]。同日，新津区公园城市建设局

[4] 《成都市新津区基本公共服务及市政工程设施规划建设移交管理办法（试行）》（新津府办发〔2023〕19号）

第二十四条 移交条件



- 5 -

将污水管道投用工作安排给新津城产发公司，新津城产发公司将

项目污水管道提前投用的情况告知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公司

（以下简称省机司），提醒省机司尽快完成污水管道剩余工作（支

管完善、检查井内清淤、防护网安装、井筒漏水处理等）。之后，

省机司通过询价方式选择四川国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绿环保公司）使用 CCTV 检测[5]方式对长岛市政工程项目污水

管道进行检测，属于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建设的污水管道进行自检

的行为。

6 月 25 日至 7 月 5 日，国绿环保公司与省机司就检测费用

进行商议，并向省机司上报了《管道内窥检测合同》初稿，约定

国绿环保公司对长岛市政工程项目污水管网进行 CCTV 检测，

查清污水管网错位、变形、坍塌、渗水等结构病害问题和管内是

否有雨污混接、错接等功能性问题，收费标准：19.62 元/米，暂

定总长度约 4625 米，费用总计以实际工程量计算，合同暂定含

税总价为 90742.5 元。经双方商议，收费标准降为 18 元/米。截

至事故发生时，省机司与国绿环保公司尚未签订《管道内窥检测

合同》。

6 月 21 日至 7 月 6 日，省机司安排国绿环保公司先后 7 次

对长岛市政工程项目污水管道进行了建渣清理和 CCTV 检测作

（三）工程及其附属设施在通过竣工验收后，原则上应整体移交；未完工工程（虽未竣工验收，但能满足独立使

用条件的工程）因实际情况需要提前投运使用的，在分部（分段）验收合格并经相关设施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程

序申请办理移交手续。

[5] 是一种使用闭路电视（CCTV）系统对污水管道进行检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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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检测单位。国绿环保公司[6]，法定代表人施玖旭，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 300 万元，

成立时间为 2016 年 6 月，注册地为成都市武侯区机投镇草金东

路 1 号。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检验检测

服务、建筑劳务分包等，一般项目：打捞服务等。公司持有安全

生产许可证[7]、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8]、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证书[9]，均在有效期内。施玖旭借用其妻弟胡超（四川瓦韦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员工赵建[10]、谌春杰[11]从事新

津区域内检测业务，施玖旭指派赵建担任班组长和现场监护人，

负责作业安全管理工作，赵建班组其余人员为国绿环保公司员工

夏仁斌、邹兴云。

2.施工总承包单位。省机司[12]，法定代表人余强，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本

3 亿元，成立时间为 1980 年 11月，注册地为四川省成都市成华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1W2KY4P。
[7] 编号：（川）JZ 安许证字﹝2022﹞012181；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8] 证书编号：川劳备 510119489号；资质类别及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9] 许可使用标志：CMA；编号：222301061255。
[10] 四川瓦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持有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颁发的《市政工程潜水员证》，有效期：2021
年 11月 15日至 2026年 11月 14日；《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专题培训合格证》，培训项目：有限空间安

全知识专题培训，有效期：2024年 1月 23日至 2027年 1月 23日。赵建与四川瓦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编号：SDHJ20230801A12），合同期限自 2025年 5月 1日至 2028年 4月 30日。

[11] 四川瓦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持有《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专题培训合格证》，培训项目：有限

空间安全知识专题培训，有效期：2024年 10月 29日至 2027年 10月 29日。谌春杰与四川瓦韦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编号：SDHJ20230801A32），合同期限自 2025年 5月 1日至 2028年 4月 30日。

[1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01807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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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二仙桥西一巷 7 号。公司持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

质[13]、安全生产许可证[14]，均在有效期内。2022 年 9 月，省机

司中标长岛市政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省机司与新津城产发公司

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公司组建了项目部，任命史彪为

项目负责人，白君为技术负责人，何伟为安全工程师，正佳沛、

李建为安全员，王骏雄为机械员，肖理为质量员，王宇为劳资员。

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安全工程师何伟调离、技术负责人白君退休、

安全员李建离职，公司安排王渠为该项目安全工程师、叶龙飞为

技术负责人，但未向新津城产发公司及新津区公园城市建设局进

行人员变更备案。项目实际到岗履职人员为史彪、叶龙飞、王渠、

正佳沛、王骏雄、肖理、王宇。

3.监理单位。首盛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15]（以下简称

首盛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斌，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 3 亿元，成立时间为 2001 年 8 月，注册地为四川

省成都市成华区一环路东二段 126 号 1 栋 3 楼 301 室。公司持有

工程监理综合资质[16]。2022 年 9 月，首盛咨询公司中标长岛市

政工程项目监理，首盛咨询公司与新津城产发公司签订了《建设

工程监理合同》。公司组建了项目监理部，任命陈可为总监理工

程师，刘正军、刘继星、叶雄、叶飞为专业监理工程师，李全财

[13] 证书编号：D151013073。
[14] 编号：（川）JZ安许证字〔2004〕000018。
[1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731596928R。
[16] 证书编号：E15101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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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理员，吕兵为造价工程师。

4.建设单位。新津城产发公司[17]，法定代表人杨庆宇，公司

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 30 亿元，成

立时间为 2005 年 10 月，注册地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五津街道

兴园 3 路 251 号 3 栋 9 楼。公司任命鲁飞为现场代表、彭志彬为

项目负责人。

（四）事故发生经过

通过对人员询问、现场物证、报警记录、气象情况及《城镇

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18]等进行综合分析，还原了事故

发生经过：

2025 年 7 月 6 日 9 时 10 分许，赵建带领谌春杰、夏仁斌、

邹兴云，对长岛市政工程项目 11#、13#污水井开展 CCTV 检测

作业，其间作业人员未下井作业。12 时 40 分许，对 15#污水井

开展建渣清理工作。14时许，作业班组休息。

15时10分许，谌春杰、邹兴云、夏仁斌驾乘牌号为川A585HZ

双排座工程车，赵建驾驶车牌号为鄂 APJ603 清污车到达 7#污水

井附近位置。赵建、谌春杰、夏仁斌随即下车，打开 7#污水井

井盖后，观察发现污水井内积水淹没了污水管道管口，无法开展

[1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32780132337U。

[18]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CJJ181-2012）:4.1.1 电视检测不带水作业。当现场条件无法满足时，

应采取降低水位措施，确保管道内水位不大于管径直径的 20%。

4.1.2 当管道内水位不符合本规程第 4.1.1条的要求时，检测前应对管道实施封堵、导流，使管内水位满足检

测要求。

4.1.3 在进行结构性检测前，应对被检查管道做疏通、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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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检测作业。15时 15 分许，谌春杰仅穿戴防护雨衣雨鞋准

备进入 7#污水井内使用气囊对污水管道内的污水进行截流作

业。约 30 分钟后，谌春杰在 7#污水井内呼救，随即赵建、夏仁

斌在未穿戴任何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先后进入 7#污水井内救

援。随后，邹兴云前往 7#污水井口，看见谌春杰、赵建、夏仁

斌 3 人坠入井底，立即向附近现场施工人员求助。16 时许，施

工人员陈勇平到达 7#污水井旁查看井内情况后，便拨打 119 报

警。

（五）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长岛市政工程项目纵三路东侧一污水井

内（见图 2），井筒口敞开，形状为圆形，编号为 7#，未投用，

污水井口内径约 0.682 米、深度约 7.16 米，井室内液面距流槽处

深度为 0.6 米，液面缓慢流动，井筒壁上设置有 16 个间距不等

的塑钢踏步，每个踏步长度为 0.15 米、宽度为 0.14米（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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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污水井剖面示意图

图 3 7#污水井现场照片

7#污水井外地面放置一支未充气的黑色堵水气囊和一支充

气的管道修复气囊，修复气囊长度为 1.15 米、直径为 0.52米（见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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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未充气的黑色堵水气囊、充气的管道修复气囊现场照片

（六）7#污水井有毒有害气体应急检测情况

2025 年 7 月 6 日 19 时 10 分许，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工作人员对长岛市政工程项目纵三路 7#污水井内气体浓度进行

检测，检测结果为距离井筒口深度 6.0 米处，氧气浓度为 14.3%，

二氧化碳浓度为 3.17%[19]，氨气、甲烷、一氧化碳、硫化氢含量

均为零。距离井筒口深度 3.0 米处，氧气浓度为 18.2%，二氧化

碳浓度为 1.53%，氨气、甲烷、一氧化碳、硫化氢含量均为零。

在井筒口位置，氧气浓度为 19.8%，二氧化碳浓度为 1.01%，氨

气、甲烷、一氧化碳、硫化氢浓度均为零。

（七）二氧化碳产生机理

降雨后，地面及土壤中的有机物土壤渗水经污水管道管节缝

隙流入污水管道内聚集。污水系统中二氧化碳的形成主要来源

[19] 约 62268 ㎎/㎥，远超国家职业卫生标准（GBZ2.1-2019）规定的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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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是污水中热力状态的改变，如污水管道中压强的降低、温

度的降低等；二是在酸性条件下，污水中碳酸盐的水解反应；三

是有机物的生物反应。有机物的生物反应是污水系统中二氧化碳

形成的主要来源。

（八）堵水气囊施工工艺流程

根据《排水管道气囊封堵技术规程》（T/CAS 746-2023），

堵水气囊施工工艺分为前期准备、封堵施工、封堵后巡检、气囊

泄压和气囊拆除。事故发生时，工作处于前期准备阶段。堵水气

囊施工工艺流程如下（见图 5）。

图 5 堵水气囊施工工艺流程图

（九）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亡人员情况。

（1）赵建，汉族，男，四川瓦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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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谌春杰，汉族，男，四川瓦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3）夏仁斌，汉族，男，国绿环保公司员工。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

计标准》（GB 6721-1986），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516万余元。

（十）事故发生前天气情况

2025 年 7 月 3 日 20 时至 7 月 4 日 20 时，新津区降水量为

24.9毫米；7月 4日 20时至 7月 5日 20时，新津区降水量为 74.7

毫米。7 月 6 日，新津区最高气温 28.4℃，最低气温 21.9℃，降

水量较少。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情况

事故发生后，2025 年 7 月 6 日 16时许，长岛市政工程项目

现场施工人员陈勇平拨打 119电话报警；16时 10 分，120接 119

转警，接报事故信息。16 时 11 分，市应急局指挥中心接报事故

信息，同步报告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17时 07 分，事故情况书

面报告应急管理厅，同步报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俊杰。16

时 50 分，新津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向市住建局报告事故信息；17

时 15 分，市住建局向省住建厅报告事故信息。

（二）事故应急处置

事故发生后，成都市立即启动其他生产安全事故Ⅱ级响应，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俊杰，副市长王锋君迅速率市应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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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局、市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相关负责同志立即赶赴事故

现场督导救援工作并就地召开处置工作会议，部署伤员救治、事

故调查、善后处置、隐患整治、舆情导控等工作。2025 年 7 月 6

日 16 时 14分许，119、120 先后到达事故现场开展救援。17 时

07 分，谌春杰、赵建、夏仁斌等 3 人被营救出井，并送新津区

人民医院抢救。19 时 34分、19 时 44 分、20 时 02 分，谌春杰、

赵建、夏仁斌等 3 人经新津区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宣布死亡，

初步诊断为窒息、溺水。

（三）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成都市指导新津区立即组建“一人一专班”善

后工作组，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家属安抚、帮扶和心理疏导等工

作。截至 7 月 9 日，3 名死者遗体已火化，用人单位已与死者家

属签订了补偿协议，补偿款已支付完毕，善后处置工作结束。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此次救援行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靠前指挥，

各部门密切配合，救援迅速，善后处置及时稳妥。应急处置过程

中未发生次生衍生事故，未发生舆情管控问题，未造成其他社会

不良影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经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为检测单位作业前未对污水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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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风和气体检测，作业人员在未穿戴任何个人防护用品的情况

下进入高浓度二氧化碳[20]、氧气含量不足的污水井内作业，导致

作业人员窒息。遇险后，井外现场监护人及工友盲目下井施救，

造成事故伤亡扩大。

（二）事故相关鉴定情况

经成都市公安局新津区分局物证鉴定室对死者赵建[21]、谌春

杰[22]、夏仁斌[23]等 3 人尸检鉴定意见为死亡原因符合在高浓度

二氧化碳环境中溺水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公安机关司法鉴定，排除人为故意伤害、

机械伤害等因素影响。

（四）间接原因分析

1.违规组织有限空间作业。国绿环保公司未按照《排水管道

气囊封堵技术规程》5.3.2[24]要求和《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25]规定，制定污水管道封堵和有限空

间作业方案并履行审批，擅自下污水井违规开展有限空间作业，

[20] 2025年 8 月 21日《成都新津五津长岛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二项目“7·6”较大窒息事故技术调查报告》二氧化碳

浓度对人体的影响：CO2体积分数>3%，迅速致命，几分钟内昏迷、呼吸衰竭、死亡（如密闭空间高浓度泄漏）。

[21] 新公物鉴（法病）字[2025]73-1号。

[22] 新公物鉴（法病）字[2025]73-2号。

[23] 新公物鉴（法病）字[2025]73-3号。

[24] 《排水管道气囊封堵技术规程》（T/CAS 746-2023）5.3.2 封堵方式符合下列要求：a）当人员下井施工时应

才用上游封堵两个，下游封堵一个（如果下游也有来水，也应封堵两个）的封堵方案；……。

[25] 《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结合安

全风险辨识情况，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危险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险的措施，制定有限空间作业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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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等有关规定，

现场安全管理人员缺位，从业人员缺乏有限空间作业基本安全常

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盲目施救。

2.安全管理、问题整改不力。省机司对污水井内可能产生有

毒有害气体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污水井等有限空间安全隐患排查

不到位，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人员缺位；对监理单位提出

的安全管理人员长期擅离岗位、违规有限空间作业等问题整改不

力。

3.工作统筹安排不到位。新津城产发公司对长岛市政工程项

目部分污水管道投用工作统筹安排不到位，重安排轻管理，对污

水管道 CCTV 检测作业现场安全失管漏管。

4.属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新津区委区政府，

五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新津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汲取成都市近

年有限空间作业事故教训不深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不

深入，督促指导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限空间风险辨识、

落实有效管控措施不到位；统筹发展与安全意识不强，工作统筹

安排不合理，落实有限空间外委外包作业全链条安全监督管理不

到位。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1.国绿环保公司。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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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对作业班组未进行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教育培训；有限空间作业未遵循先通风再检测后

作业、动态监测的原则；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前，未对污水井进行

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未制定污水管道封堵和有限空间作业方案，

现场监护人未履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作

业未按规定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违反《四川省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26]、第二十条[27]、第二十一条第一

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28]；《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二）、（三）、（五）项，第二款[29]；《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30]，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26] 《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纳入全员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有限空间作业审批人、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专题培训，

并如实记入教育和培训档案。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人员不得参与有限空间作业。

[27] 《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有限空间作业应当遵循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内部作业外

部监护、动态监测的原则，加强风险管控，确保整个作业过程处于安全受控状态。

[28] 《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监护人员应当进行现场确认，逐项检查通风、检

测和必要的隔断、清除、置换等安全措施，确认作业现场人员到位，作业人员按照规定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作业现场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确保各项条件符合作业安全要求。

[29]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

产、有（受）限空间、有毒有害、建（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道等危险作业，应

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辨识；

（二）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三）执行内部审批程序并予以现场确认；

（五）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

有（受）限空间作业应当遵循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内部作业外部监护、动态监测的原则，按照有关规定加

强风险管控，确保整个作业过程处于安全受控状态，未经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不得进入有（受）限空间作业。

有（受）限空间作业活动的安全管理和监督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组织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制定。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

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

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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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31]，第五十七条[32]的规定。

2.省机司。长岛市政工程项目安全管理人员长期擅离岗位；

未对在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污水井进行安全风险辨识，未在井出

入口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风险告知牌，未辨识出事发污水井

存在有毒有害气体、缺氧的风险；未对有限空间实施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未采取相应管控措施；对污水管道检测单位管理不到位，

未督促检测单位按照《排水管道气囊封堵技术规程》《四川省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要求，进行污水管道封堵、有限空间

作业，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检测单位作业人员违规下井实施有限空

间作业的事故隐患。违反《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第一款[33]、第十三条第一款[34]、第十四条第一款[35]，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3.首盛咨询公司。对巡查发现的省机司长岛市政工程项目安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

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

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

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

代表大会报告。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33]《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定期对有限空间可能存在的中毒、

窒息以及燃爆、淹溺、高处坠落、触电、物体打击、机械伤害、灼烫、坍塌、掩埋、高温高湿等安全风险进行辨

识，并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

[34] 《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有限空间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划定管控区域，采取警示、隔离、监控等方式，防止未经批准人员进入有限空间。

[35] 《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位置设置明

显、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在具备条件的场所设置安全风险告知牌，载明有限空间基本信息、单位紧急联系人、

报警急救电话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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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人员长期擅离岗位、违规有限空间作业问题督促整改不

力。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36]的规

定。

4.新津城产发公司。对项目部分污水管道投用工作统筹安排

不到位，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措施，对施工总

承包单位管理不到位，未督促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有限空间进行风

险辨识，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污水井存在有毒有害气体、缺氧的风

险。违反《成都市建设施工现场管理条例（2020 年修正）》第

七条第四项[3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

款的规定。

（二）有关部门

新津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汲取成都市近年有限空间作业事故

教训不深刻，统筹发展与安全意识不强，工作统筹安排不合理，

在统筹安排长岛市政工程项目污水管道投用工作中，未充分考虑

相关作业实施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业务科（室）未主动对接质安

监站将其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内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

治不深入，落实有限空间外委外包作业全链条安全监督管理不到

位，督促指导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限空间风险辨识、落

实有效管控措施不到位。

[36]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

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

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7] 《成都市建设施工现场管理条例（2020年修正）》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履行下列管理责任：

（四）定期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质量、安全、文明施工检查，及时督促、组织相关单位消除质量、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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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属地党委政府

1.五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汲取成都市近年有限空间作业

事故教训不深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不深入，虽先后两

次对长岛市政工程项目施工安全、噪音尘土等进行监督检查，但

忽视该项目存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的风险，未对雨污水井等有限

空间安全隐患开展监督检查，也未督促指导施工单位对有限空间

进行风险辨识、落实有效管控措施。

2.新津区委区政府。汲取成都市近年有限空间作业事故教训

不深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压力传导不足，督促本区内在建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国绿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施玖旭，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

责任；省机司长岛市政工程项目经理史彪，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

管理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国绿环保公司班组长赵建，污水管道检测作业现场监护人，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因在事故

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二）有关公职人员和单位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有关公职人员和单位履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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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的问题，建议移送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开展

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工作。

（三）对涉事单位和责任人员

对国绿环保公司、省机司、新津城产发公司、首盛咨询公司

等 4 家相关企业及省机司长岛市政工程项目安全工程师王渠、省

机司副总经理李术明、省机司总经理余强、新津城产发公司长岛

市政工程项目负责人彭志彬、新津城产发公司副总经理杨弘林、

新津城产发公司总经理董琳，建议由市应急局、市住建局依法依

规予以行政处罚，相关责任人员移送具有管理权限的纪检监察机

关追责问责审查调查。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统筹发展与安全工作不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但是本次事故暴露出个别行业主管部门、

国有企业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意识不强，仅满足工作安排，将污水

管道投用工作一交了之，未充分考虑工作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也

未将安全问题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内容，导致监管缺位、脱节。

（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意识淡薄。国绿环保公司法定代表

人长期对作业班组失管，作业班组违反《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管理规定》相关规定进入污水井内作业，作业人员遇险后，现

场监护人及其工友盲目施救。充分暴露出企业负责人及其员工安

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也暴露出企业日常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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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员工的安全意识未真正入脑入心。

（三）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压力传导不够。省机司未对在建市

政基础设施项目污水井进行安全风险辨识、落实防控措施，违规

进行有限空间作业问题多次被监理单位督促整改；住建部门对在

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督促、检查不到位。充分

暴露出建筑施工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压力传导还未真正到底，

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现象。

（四）涉水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排水管网移交前管道检测存在

监管盲区。《成都市供排水净治一体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会议纪要》要求各相关单位新改扩建市政排水管道需将 CCTV

检测列为必做项目，但从本次事故调查发现涉水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在竣工验收后，移交水务部门接管前，

市政排水管道 CCTV 检测安全监管存在盲区，未对部门安全监

管职责进行明确。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各级党

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增强统筹发展与安全意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做

深做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建筑施工项目行业主管部门要深刻汲

取事故教训，重点围绕在建项目涉有限空间场所安全监管存在的

突出问题，纠治重安排、轻管理，工作任务一交了之等工作作风

不实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坚决维护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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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二）深刻汲取教训，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

限空间作业发包、承包单位要严格执行《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管理规定》《成都市有限空间外委外包作业全链条安全监督管

理暂行规定》等规定，承包单位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配齐安

全管理人员和监护人员，严格履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程序，执行

“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强化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和防

护装备配备使用，严禁无防护、违规作业和盲目施救。发包单位

要切实履行统一协调管理职责，严格审查分包单位资质和作业方

案，强化有限空间风险辨识和现场监督，对危险作业实施全过程

管控，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作业行为，确保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

面落实。

（三）持续隐患排查，强化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执法检查。各

级党委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突出抓好涉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安

全防范，尤其住建部门要重点针对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持续

抓好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整治有限空间风险辨识不到位、违规作

业、作业现场管理人员缺位等问题，建立有限空间隐患大排查、

大曝光、大整治的长效机制；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依据《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366 号），加大有限空间作业

安全涉企执法检查力度，严肃查处生产经营单位有限空间作业违

法违规行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补齐短板漏洞，强化有限空间外委外包作业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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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成都市有限空间外委外包作业全

链条安全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有关要求，按照“谁的行业谁负责、

谁的领域谁负责、谁的场所谁负责”的原则，将本行业领域有限

空间外委外包作业纳入监督管理范畴，督促本行业领域承包有限

空间作业的外委外包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完善安全

责任体系，配齐安全防护设备，加强培训教育和应急演练等，从

源头上防范化解有限空间外委外包作业失管漏管问题。针对涉水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排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在竣工验收后，移交水

务部门接管前，市政排水管道 CCTV 检测安全监管存在盲区问

题，市安办要细化监管措施、明确监管职责，报请市安委会同意

后印发全市实施，补齐安全监管漏洞。

（五）加强宣传培训，切实提升作业人员专业技能。建筑施

工项目各相关单位要制定全面且具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定期组织员工开展“三要件”排查法、“五步”作业法、“七步”

救援法等工作技能培训，提升一线监管人员和作业人员能力水

平；强化安全知识考核结果与员工绩效挂钩机制运用，激励员工

熟练掌握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法规、操作规程及应急处置方法。各

级党委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利用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

料、设置宣传栏、播放警示教育片、分析典型案例等方式，市住

建局要制作警示教育片，宣传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提高安全

意识，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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